出国团组情况登记表

编 号：
	领表时填写
	派遣单位
	
	团组号
	

	
	领队（团长）
	
	批准人数
	

	
	出发日期
	
	批准天数
	

	
	批准访问

国家、地区
	

	
	领取护照
	公务护照        本
	公务普通护照           本

	回

国

后

填

写
	返回日期
	
	实际出访天数
	

	
	实际访问

国家、地区
	

	
	实际出访人数
	
	未出访人员名单
	

	
	境外公务活动情况及行程
（另纸详述）
	

	
	需要说明的问题
	

	
	护照收缴
	交回护照
	公务护照      本
	公务普通护照       本


	
	
	处理情况
	交回市外事局      本
	签 收 人
	

	
	
	
	上交省外办      本
	签 收 人
	

	
	派遣单位领导签名加盖公章
	
	外事部门查验结果   
	查验人签名：


填表人：
   
 
联系电话：





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月  日
注：1、此表一式2份，由出访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如实填写；

2、出访团组回国7天内填妥本表，经单位领导签字加盖公章后，连同出访人员应交外事部门的护照一起交到市外事局；

3、表中“需要说明的问题”一栏，填写团组滞留人员情况、过境国家和地区、航班误机、超期情况、护照遗失情况以及境外遇到的其它特殊情况和问题；

 4、如不按时交回本表，外事部门将视情暂停受理该单位其他团组的报件。
